	采购项目名称
	天河区兴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颐康中心）项目（第二次）
	购买磋商文件日期
	2021年05月  日

	采购项目编号
	穗科ZFCG2021081
	文件价格（元/套）
	500元

	购买磋商文件单位信息
	供应商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供应商单位地址
	

	
	供应商
（负责投标的人员）
	姓名
	手机
	传真
	E-mail

	
	
	
	
	
	

	
	购买标书经办人
	姓名
	
	手机
	

	需提交的资料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如已办理了多证合一，则仅需提供合证后的营业执照】，如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原件校核）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获取磋商文件事宜的，无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3.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任一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如不符合的，不应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否则在查核后将被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提供网页截图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4.提供《采购文件发售登记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供应商单位代表签名：


附件1：采购文件发售登记表
